廈門大學2017年免試招收臺灣本科學生簡章

来源：张露月发布时间：2016-11-30本文已被浏览：2790 

      廈門大學由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于 1921 年創建，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華僑創辦的大學，也是國家 “211 工程 ” 和 “985 工程 ” 重點建設的高水準研究型大學。校園環繞廈門灣，依山傍海，風景秀麗，被譽為全球最美的大學校園之一。建校95年來，學校秉承 “自強不息，止於至善 ” 的校訓，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形成了鮮明的辦學特色，成為一所學科門類齊全、師資力量雄厚、居國內一流、在國際上有廣泛影響的綜合性大學。
廈門大學堅持開放式辦學，實施國際化戰略，積極參與多邊和全球性教育合作，不斷推進與國（境）外高校、科研機構等的實質性交流合作。目前，我校已與英、美等國家和港澳臺地區的300多所高校建立了校際合作關係。我校積極參與漢語國際推廣工作，已與北美洲、歐洲、非洲等地區的大學合作建立了 16 所孔子學院。在對台港澳交流方面，學校憑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和難以替代的人文優勢，在諸多領域與台港澳地區的高校開展交流合作。隨著我校綜合辦學實力的增強和海外知名度的提升，我校已成為台港澳僑學生赴祖國大陸求學的首選高校之一。
根據《教育部關於普通高等學校依據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招收臺灣高中畢業生的通知》（教港澳臺函 [2011]18 號）精神，我校2017年繼續根據臺灣地區當年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簡稱“學測”）成績，招收符合條件的臺灣高中畢業生。
一、報名條件
1 .持有效的《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2 .臺灣地區當年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簡稱“學測”）成績達頂標級或前標級的臺灣高中畢業生或大陸台商子弟（女）學校高中畢業生;
3 .品行端正，身體健康。
二、申請時間
2017年3月1日―4月10日
三、申請方式
1 .網上報名：臺灣學生免試入學申請報名系統（請直接點擊報名）
網上報名後下載《廈門大學 2017年臺灣學生免試入學申請表》
2 .網上報名後郵寄相關申請材料到我校招生辦公室（在申請截止日前寄到）。
四、申請材料
1. 完整的《廈門大學 2017年臺灣學生免試入學申請表》；
注：我校臺灣免試生選拔通知通過報名系統和電子郵件兩種方式同時發放，務請考生準確填寫郵箱地址，注意查看系統并查收郵件。
2. 《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簡稱臺胞證）影本；
3. 往屆高中畢業生攜帶畢業證書影本；應屆高中畢業生攜帶就讀學校開具的應屆畢業生預畢業證明原件或在學證明原件，證明上應注明學籍號；
4. 臺灣地區當年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通知單影本（含報名序號，須加蓋學校公章）；
5. 中學階段課外活動、社會活動和個人興趣特長，附獲獎證書影印本和其他相關證明材料；
6. 個人陳述。字數控制在 800字之內，請另行附頁。
注：考生報名前應仔細核對本人是否符合報名條件，須對提交的證明材料的真實性負責。凡不符合報考條件的考生，一經查實即予取消報名或錄取資格。
五、招生計劃和專業
2017年我校計劃招收臺灣免試生20名（實際將根據考生志願填報、專業培養需求和生源情況作相應調整。）。
	序號
	院系名稱
	计划数
	招生大類
	專業限制
	分流的專業或方向
	授予學位

	1
	人文學院
	2
	人文科學試驗班
	文理兼收
  
	漢語言文學（含戲劇影視文學方向）
	文學

	
	
	
	
	
	漢語言
	文學

	
	
	
	
	
	歷史學（含世界史方向）
	歷史學

	
	
	
	
	
	考古與博物館學
	歷史學

	
	
	
	
	
	哲學
	哲學

	
	
	
	
	
	人類學
	法學

	2
	新聞傳播學院
	2
	新聞傳播學類
	文理兼收
	新聞學
	文學

	
	
	
	
	
	廣播電視學
	文學

	
	
	
	
	
	廣告學
	文學

	
	
	
	
	
	傳播學
	文學

	3
	外文學院
	2
	英語
	  

文理兼收
  
	英語
	文學

	
	
	
	日語
	
	日語
	文學

	
	
	
	法語
	
	法語
	文學

	
	
	
	俄語
	
	俄語
	文學

	
	
	
	德語
	
	德語
	文學

	4
	法學院
	2
	法學類
	文理兼收
	法學
	法學

	5
	公共事務學院
	2
	公共管理類
	  

文理兼收
  
	政治學與行政學
	法學

	
	
	
	
	
	社會工作
	法學

	
	
	
	
	
	社會學
	法學

	
	
	
	
	
	行政管理
	管理學

	6
	經濟學院
	3
	經濟學類
	文理兼收
  
	金融學
	經濟學

	
	
	
	
	
	金融工程
	經濟學

	
	
	
	
	
	保險
	經濟學

	
	
	
	
	
	財政學
	經濟學

	
	
	
	
	
	稅務
	經濟學

	
	
	
	
	
	網絡經濟學
	經濟學

	
	
	
	
	
	國際經濟與貿易
	經濟學

	
	
	
	
	
	經濟學
	經濟學

	
	
	
	
	理科
	統計學
	理學

	
	
	
	
	
	經濟統計
	經濟學

	
	
	
	
	
	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
	管理學

	7
	管理學院
	1
	工商管理類
	文理兼收
  
	會計學
	管理學

	
	
	
	
	
	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學

	
	
	
	
	
	工商管理
	管理學

	
	
	
	
	
	財務管理
	管理學

	
	
	
	
	
	市場行銷
	管理學

	
	
	
	
	
	旅遊管理
	管理學

	
	
	
	
	理科
	管理科學
	管理學

	
	
	
	
	理科
	電子商務
	管理學

	8
	航空航天學院
	1
	航空航天類
	理科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理學

	
	
	
	
	
	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
	工學

	
	
	
	
	
	測控技術與儀器
	理學

	
	
	
	
	
	飛行器動力工程
	工學

	
	
	
	
	理科
	飛行器設計與工程
	工學

	
	
	
	
	
	自動化
	工學

	9
	醫學院
	5
	臨床醫學
	理科
	★臨床醫學
	醫學

	
	
	
	中醫學
	
	★中醫學（中西醫結合方向）
	醫學


注：1. 我校按照專業大類進行招生，每位考生可填報我校四個招生大類（專業）。
2. 學校按大類招收的學生，實行“寬口徑、厚基礎、多樣化”的人才培養模式。錄取的學生入學後先按大類培養，共同學習“學科通修課程”，二、三年級按照《廈門大學大類招生的學生選擇專業暫行辦法》確定專業（或方向）。
3. 凡有“★”標識的專業學制為五年，其餘專業學制均為四年。
六、考核
（一）初選
我校將組織專家對在規定時間內寄（送）達的台灣免試生申請材料進行審核，綜合考慮學生的學測成績和綜合素質等，擇優選拔一部份學生進入面試考核環節。考生可于報名結束后一周登錄臺灣學生免試入學申請報名系統（請直接點擊查看）查詢初審結果，我校招生辦網站將同步公示初審合格准予考試名單。
（二）考試
4月下旬我校將組織專家組對通初選的學生進行考試，考試以面試為主，具體安排屆時將通過報名系統、郵件和招生辦網站上的公告通知考生本人。
七、錄取
我校將根據學生的學測成績、面試成績和綜合素質擇優錄取。經教育部考試中心對我校上述預錄取考生進行“學測”成績確認後，我校招生辦公室將預錄取的臺灣免試生名單報送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及臺灣學生辦公室審核，審核合格後辦理相關錄取手續，並於 2017年7月底8月初發出正式錄取通知書。
八、培養與管理
被錄取的學生入學後，學校按有關學籍管理規定進行培養與管理。學生在學校規定的學習年限內，修完教學計劃規定的內容，達到畢業要求，准予畢業，由學校頒發本科畢業證書。畢業生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的，授予學士學位。
九、學費
臺灣學生與內地（大陸）學生學費標準一致。錄取的學生按學校規定繳納學費和雜費。
1．人文學院、新聞傳播學院、外文學院、法學院、公共事務學院、經濟學院、管理學院、醫學院每人每學年 5460 元；
2．航空航天學院按航空航天類進行招生，學生入學後在專業分流前每人每學年5460元；專業分流後到機電工程系和自動化系各專業學生每人每學年5460元，分流到航空系飛行器動力工程、飛行器設計與工程專業每人每學年 6760 元；
十、住宿
錄取在醫學院的學生入住翔安校區，錄取在其他學院的學生入住思明校區。學生公寓住宿費為每人每學年1000-1200 元，4-6人/間。我校將根據實際住宿房間按物價部門批准的收費標準收取。
十一、獎學金
臺灣學生可申請教育部設立的臺港澳僑學生的專項獎學金、福建省高校臺灣學生專項獎學金、“臺灣、港澳學生寶鋼獎學金”，以及校內其他獎學金。
十二、聯繫方式
廈門大學招生辦公室
地址：中國（大陸）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422號廈門大學招生辦公室
電話： +86 (0) 592 2188888/2187199傳真： +86 (0) 592 2180256
E-mail ：zs@xmu.edu.cn ,admissions@xmu.edu.cn網址：http://zs.xmu.edu.cn
